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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之
精
神
相
背
。 

• 

至
于
幣
制
改
革
。 
鼓
報
小
信
目
前
爲
適
當
之
時
機
。 
在
戡
亂
未
平
。
政
府
預
算
 

不
能
平
衡
之
前
•
不
宜
有
極
大
之
變
動
•
如
恢
復
鈑
本
位
-
則
危
險
性
尤
大
■ 

其
至
政
府
有
意
將
黄
金
收
.
歸
國
有
・
存
財
政
上
亦
無
就
能
力
，
目
前
金
價
毎
両
 

約
爲
國
幣
二
一
億
有
千
萬
元
•
假
定
民
間
所
存
黃
金
爲
 
一 
千
萬
両
•
則
政
府
須
以

一
幣
三
千
五
百
萬
億
元
• 
將
民
間
黃
▲

•
而
現
在
國
幣
之
流
通
額
尙
祗
二
一

百
萬
億
元
• 
咳
報 
指
出
政
府
之
賣
貫
政
策
爲
收
囘
流
通
之
貨
帶
•
而
不
應
將
其
 

增
加
。
宋
子
文
長
行
政
院
時
代
■ 
且
用
黄
金
收
還
法
幣
■ 

中
美
兩
國
政
府
均
同
意
利
用
英
國
援
筆
計
劇
內
之
物
資
减
少
通
貨
膨
脹
。
故
政
 

府
應
以
此
爲
唯
一
之
金
融
政
策
。
甚
至
6
日
本
佔
領
時
期
・
日
人
俏
未
允
公
民
 

間
之
貯
藏
黃
金
・
現
在
憲
政
政
府
更
不
應
採
用
此
辦
法
，

@
 赣
浙
冇
黑
死
疫
流
行

上
海
十
日
 «

・
合
衆
社
訊
"
聯
盟
國
之
國
際
衞
生
組
織
醫
生
波
烈
薩
氏
言
。
浙
一 

江
。
江
西
"
現
有
黑
死
疫
流
行
。
戦
時
已
有
發
現
。
去
年
窘
日
有
此
症

1fl-
一
宗
一 

。
死
十
六
人
。
浙
江
蘭
谿
有
什
八
宗
。
死
十
一
人
。
聯
盟
國
關
懷
中
國
人
民
康
一
 

健

，
已
福
力
制
止
此
症
之
蔓
延
二
查
此
症
歴
代
困
惱
全
球
■
在
十
四
世
紀
。
流
一

行
於
歐
亞
兩
洲
。
死
人
達
二
一

萬
名
，
病
菌
常
由
蠅
類
傳
遞
•
蠅
類
常
集
 

染
媒
介
。
此
症
在
泰
西
可
算
嚴
密
控
制
。

力
此
症
主
要
之

於
鼠
身

惟
在
東
亞
。
還
是
井
常
普
通
一
在
一
九
一0
年
。
此
症
分
播
滿
洲
。
死
人
以
败

禍
猛
於
老
虎
。
除
一 

照
彼
在
遠
東
硏
究

千
計
 

一 

緒
生
总
：

困
制
•
否
則
爲
害
無
止
境
•
據
波
烈
薩
 

年
所
得
經
驗
，
其
控
制
辦
法
。
可
分
三
 

醫
葯
冗
以
琉
璜
葯
爲
最
重
要
。㊁

防
止
 

殺
虫
藥
消
滅
蒼
蠅
。②

實
行
殺
鼠
運
動

項
。㊀

竭
力
醫
理
已
染
此
症
之
病
一
 

人
民
傳
染
症
，
實
行
防
疫
注
射
。
一

生
估
計
。
中
國
有
鼠
約
六
萬
萬
隻
，
爲 
淸
除
鼠
度
•
國
祭
新
生

>
5
支
W
 

"
力
夕
■ 

組
織
，
已
*

鼠
藥
佐
於
)

有
老
鼠
食
過
者
。
無
不
立
斃
云
•

•
駐
日
之
美
官
員
撤
職
.  

®

 拒
絕
釋
放
蘇
俄
教
員 

東
京
十
日
曜
。
統
一
社
消
息
•
駐
H
本
一
美
京
華
臨
頓
拾
日
國
際
社
廩
•
蘇
俄
駐
 

聯
軍
總
部
物
價
管
制
及
分
配
組
主
任
阿
巢
大
使
片
尼
士
勤
。
昨
夜
正
式
指
控
典
 

弼
氏
。
是
日
被
英
.國
之
國
家
安
全
委
員
一
國
誘
抒
蘇
俄
人
員
•
要
求
英
國
將
蘇
俄

渡
囘
國
，
以
便
一
教
員
沙
馬
連
。
交
還
於
俄
看
營
•
蘇
俄
 

務
•
有
不
盡
誠
一
大
使

111': 
訪
英
助
理
國
務
卿
立
佛
。
以
此

會
下
令
停
止
職
權
 

杳
究
•
聞
彼
於
執
 

任
事
嫌
疑
云
。

@
 日
船
首% 

東
京
十
日
電
• 
國

一
事
提
出
•
立
佛
對
蘇
俄
大
使
之
抗
議
■ 

一
加
以
拒
絕
•
謂
沙
馬
連
之
釋
放
。
須
待
 

夷
政
府
之
調
杏
;
 
查
沙
馬
連
・
乃
一
蘇
 

俄
教
帥
"
專
教
蘇
俄
駐
聯
盟
國
外
交
官
 

-
員
之
子
女
者
•
彼
蹴
近
到
英
國
中
央
密
 

探
當
局
報
吿
。
謂
彼
願
意
到
國
倉
調
查
 

連

./X 
美
國
利
益
委
員
會
供
 

SIE
關
於
蘇
俄
 

之
間
諜
案
•
彼
並
發
出
攻
整
蘇
俄
政
府
 

言
論
•
調
不
願
囘
蘇
俄
做
共
摩
政
府
利
 

益
之
犠
牲
者
，
彼
與
其
妻
及
三
兒
女
。 

現
隱
匿
於
賣
處
，。
衆
議
院
調
査
違
反
美
 

^

^

■

貝
曹Q

已
將
傳
審
票
皎
出
■ 

召
沙
馬
連
夫
婦
到
國
會
供
証
"
鼓
委
員
 

會
並
擬
傳
哥
仙
其
拿
夫
人
審
問
•
按
哥
. 

仙
其
拿
夫
人
。
與
沙
馬
連
同
爲
蘇
俄
教
 

員

。
最
近
聯
盟
國
之
蘇
俄
學
校
停
辦
.
・ 

各
學
生
及
教
員
均
於
上
月
囘
俄
。一
僅
依 

兩
人
未
囘
。
哥
仙
其
拿
夫
人
•
現
時
在
 

紐
約
蘇
俄
領
事
館
。
據
蘇
俄
領
館
稱
。 

爵
仙
其
 M
夫
人
•
於
卜
星
期
六
曾
被
反
 

共
之
白
俄
膚
•
伊
現
下
在
領
館
休
養
云
 

e 資
源
會
韻
工
業
機
器 

交
通
部
饅
交
通
器
材
 

一 

上
海
十
日
電
•
赴
濟
管
理
處
董
事
曹
議
 

决

。
將
聯
盟
救
濟
會
剰
餘
在
中
國
物
資
 

一 
併
交
資
源
委
員
會
及
交
通
部
採
用
。 

計
開
工
業
及
礦
業
機
器
•
給
予
瀆
源
會
 

者 
一 
總
値
美
金
 
一 
千 
一 
百
四
十
二
萬
九
 

• 
給
予
交
通
部
以
交
通
器
材
包
含
駁
艇
 

拖
船
"
共
値
斐
金
七
百
萬
元
，
聞
兩
受
 

惠
機
關
，
爲
一
需
耍
現
欵
按
詳
接
受
機
器

載
貨 

日
本
煤

国

船
兩
艘
。
上
星
期
雖
日
赴
波
斯
。
載
連

煤
油
囘
國
♦
是
星
期
將
再
 

日
出
海
•
運
波
斯
油
囘
日
 

戰
後
之
第
一 
批
日
本
船
得

。
由 

船
爲 

" 
赴

外
國
商
港
載
運
貨
一 

®

巴
理
反
動
份
子

企
圖
武
力.一̂

^

 

巴
拿
馬
京
十
日
合
衆
社
電
，
握
政
府
髙
 

級
人
員
方
面
消
息
♦
謂
前
任
總
統
阿
里
 

斯
。
現
時
在
肝
斯
大
利
加
整
頓
軍
備
 

■
绝
備
進
攻
巴
拿
馬
，
推
翻
現
時
之
政
 

府
•
阿
里
斯
爲
巴
拿
馬
競
選
總
統
失
敗
 

者
■
上
週
逃
抵
爵
斯
大
利
加
。
現
與
哥
 

國
陸
軍
參
謀
計
議
・
企
圖
進
犯
巴
拿
馬

。
竪
立
阿
里
斯
.

巴
拿
馬
自
七
月

四
日
・
阿
里
斯
政
党
與
國
家
警
察
發
生
 

武
裝
衝
突
後
•
已
宣
佈
全
國
戒
嚴
云
・ 

■
印
度
擬
以
武
力
統
一 

新
德
里
十
日
観
，
印
度
副
相
巴
都
。
是 

日
向
印
度
國
會
極
力
抨
擊
太
都
拉
巴
州
 

。
謂
核
州
郡
主
祇
顧
私
人
崩
位
榮
利
， 

置
印
度
人
民
及
國
家
利
益
於
度
外
■
不 

肯
與
印
度
聯
合
•
固
執
獨
立
塲
面
一
印 

一
度
政
府
對
于
太
都
拉
巴
州
問
題
。
因
與
 

一
國
家
前
途
有
莫
大
之
影
响
 ,.
故
决
不
肯
 

放
輕
，
除
非
够
州
退
讓
，
做
法
其
他
各
 

州
，
加
入
印
度
:
否
則
無
和
解
之
可
言
 

。#

和
解
如
係
自
殺
"
自
從
六
月
十
七

亦
已
一
同
向
紙
濟
合
作
會
。
請
求
由

9找
華
項
內
。
撥
欺
•

支H
。

■
求
設
立
外
對
貿
易
區 

羅
省
忌
利
拾
日
電
。
國
際
社
訊
。
羅
省
 

商
人
。
經
過
數
月
之
研
究
與
運
動
。
是 

日
已
擬
就
意
見
書
，
呈
上
商
務
部
。
請 

求
在
羅
省
碼
頭
區
設
立
壹
對
外
貿
易
區
 

。
他
日
若
得
批
准
。
輸
入
商
人
。
可
將
 

辦
入
貨
物
運
入
區
內
改
裝
。
分
類
。
而 

朗
輸
別
處
。
可
不
須
多
付
轉
口
扣
佣
云

日
双
方
談
判
中
 

濟
制
裁
。
首
相
 

進
攻
，
擬
以
武
 

拉
巴
郡
主
雖
爲
 

大
部
爲
印
度
人

。
印
度
卽
施
行
經
 

科
幷
且
主
張
派
乓
 

决
一
切
。
查
太
都
 

徒
•
但
州
內
居
民
 

。
锻
巴
都
副
相
言
，
截

至
現
在
太
辞
拉
巴
。
曾
派
隊
襲
擊
印
度
 

之
地
方
一 
自
九
拾
七
次
，
殺
死
印
人
七
 

拾
三
名
0
傷 
一
百O
W
人

。
四
十
一
人
 

失
踪
。

%
 善

△

8
力

驴

^l
—
7clj

「
寸

四
In  

AI.,

九 
年 

M
 歷
歳
次
戊
子
年
七
月
初
六
日

@
雙
卜
後
組
反
將
政
府

B
電 

合
衆
社
飢
"
留
港
反
對
中
央
黨
派
・
昨
日
衷
求
意
見
•
謂
在
十
 

雙
卜
節
之
後
。
華
北
共
區
■
將
有
市
要
會
議
發
現
•
其
時
將
必
組
織
-

月
十
H 

反
蔣
政
府

翁
文
灝
稱
 

經
濟
改
革
尙
未
决
定

日
院
會
中
稱
。
外
間
盛
傳
之
經
濟
改
革

南
良
電
，
行
政
院
長
翁
文
瀬
。

尙
在
擬
 B
之
階
段
•
所
傅
皎
項
計
劃
已
經
蔣
總
統
在
莫
干
山
避
暑
時
批
 

苻
行
政
院
正
式
决
議
一
節
。
並
非
事
實
•

之
聲
明
一
乃
由
于
社
會
部
長
谷
正
綱
.
一
表
示
疑
問
而
起
•
因
谷
氏
爲

''nk

准會
部
長
。
而
對
此
事
，
事
前
並
無
一

曜
由
報
紙
獲
悉
此
事
■

(
銦
行
及
金
融
組
織
將
裁
撤
三
分
之
 

即
有
■

U
謠
傳
有
所
評
述
•
據
謂

H
g

近
成
立

之
經
済
改
革
計
劃
爲
 
全
國
六
千
宀 

幣
制
度
卽
播
採
用
及
黄
金
卽
將

3
3

述
謡
傳
內
容

海
商
一

^

^

在
執
行
做
行
法
及
對
呑
銀
行
錢
業
組
織
• 
若
干
種
管
制
•

一 
核
局
任
何
行
動
•
須
與
銀
行
法
之
規
定
相
符
。
銀
行
與
其
他
金
融
組
纖
不
應
負
 

一
目
前
經
洽
不
安
定2
現
象
及
物
價
之
高
漲
♦
如
政
府
裁
撤
銀
錢
業
組
織
之
三
分

二
， 
則
迫
使
彼
等
從
事
堆
下
非
法
之
活
動
• 
並
使
大
批
職
員
失
業
， 

報
並
指
出
大
部
份
銀
錢
業
組
織
均
已
向
財
政
部
領
得
營
業
執
照
。
其
業
務
爲
 

法
之
行
動
 

除
非
証
明
其
營
業
有
違
反
情
事
。
否
則
忽
然
令
其
停
閉
・
與
憲

一 
之

△
由
大
埠
開
往
香
港
船
期
列
后
.

委
路
愼
總
統 

戈
登
將
軍
號 

企
李
夫
君
總
統 

美
格
將
軍
號 

兼
代
理
加
美
各

八
月
十
一 
日
開 

八
月
卄
七
號
開 

九
月 
八
號
開 

九
月
十
七
日
開 

機
公
司
客
位
僑 

坤
均
能
料 

隨
時
供
應
〕

理
妥 

美
@5
總
統
蛤 

早
客
加
每

A

司
 
雲

句

気

虎5
勻

飴
 

理 
毋
必
 
玄

芻

庶

拦
 
德

啓

駐
域
子
利
代
理
利
同
昌
馬
炳
耀

賢
夫
惡
婦
㊀

浪
子
休
妻
㊁

月
夜
双
膻
㊂

嬌
女
換
心
国
紅
閨
獅
吼
㈤
悍
婦
逐
夫
：
一 

共
五
册
六
元
。
新
乾
坤
印
㊀
*

鬧
泰
山
觀
㊁

大
破
金
光
師
③

大
打
龍
虎
擂
回
大
 

盜
胭
脂
虎
善
大
會
沙
家
莊
㊅

大
戰
覇
王
台
印
大
探
玲
嚨
塔
・
・
共
七
册
八
元
。
中 

國
殺
人
王
㊀

初
弱
三
藩
市
㊁

大
戰
玻
璃
黨
②

大
鬧
紐
約
回
大
戰
芝
加
哥
②

偷
渡
 

太
平
洋
因
大
戦
 @

械
黨
田
大
破
三
雄
堂
®

大
破
乾
淨
黨
公
大
破
E
P
團
㊉

暗
殺
 

暗
殺
團
④

橫
掃
阿
根
廷
③

大
破
納
粹
篇
：
共
十
九
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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